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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业部关于印发《小火电机组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电力工业部关于印发
《小火电机组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１９９７年８月７日　电计〔１９９７〕４３１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截止到１９９６年底，已连续９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１０００万千瓦，总装机容量己达２．３６亿千瓦。但是，在电力工业快速发展中，新建小火电机组比例偏大，机组结构不尽合理日益突出。到１９９６年底，全国１０万千瓦及以下火电机组装机容量已高达７５７０．１７万千瓦，占全国火电装机容量的４３．３％，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３２％；发电量３４２９．８７亿千瓦时，占火电机组发电量的３９．１％，占全国总发电量的３１．８％。目前，我国的电力装备水平低，火电机组煤耗居高不下，１９９６年全国单机容量６０００千瓦及以上机组平均单机容量仅为４，６４万千瓦，供电煤耗高达４１０克／千瓦时。在一定时期建设小火电机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地区的严重缺电局面，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小火电机组的无序建设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了电价的混乱局面，挤占了发展大容量机组所需的环保空间、电价空间、煤炭资源和铁路运力，这既不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政策，也不利于电力工业的持续发展。

造成小火电发展失控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电力建设（包括电网建设）相对滞后，出现了严重的缺电局面；二是经济利益的驱动，把办小火电作为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三是项目审批混乱，存在着越权审批、多头审批的现象；四是有关部门虽已颁发限制小火电发展的文件，但缺乏有力度的配套实施细则。

当前，全国工业都在调整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电力工业也必须抓住有利时机调整产业结构，电力部门各级领导要从全局利益出发，充分认识严格限制小火电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加快电力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包括严格限制小火电机组的建设，规范小火电机组管理，同时加强主网架、城网、农网的建设，抓好大机组建设运行管理，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用电需求。为进一步落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电力部、机械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控制小火电设备生产，建设的通知》（计机轻〔１９９５〕２３７２号）文件要求，特制定《小火电机组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依照执行。部要求各网、省电力局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报部。

附件：　　　　　　 小火电机组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加快我国　电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落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电力部、机械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控制小火电设备生产、建设的通知》（计机轻〔１９９５〕２３７２号）文件要求，规范小火电机组的管理，严格限制小火电机组的　建设，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一条 高能耗、高污染小火电机组的建设，给国家的　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平衡以及电力工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严重影响。在当前全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要统一认识，采取果断措施，严格限制小火电建设和运行。

第二条 要严格控制单机容量１０万千瓦及以下火电　机组的建设（包括企业自备电厂），其中２．５万千瓦及以下小火电机组严禁建设。在大电网覆盖不到的地区建设小火电机组，按本规定中审批程序审批。

在大电网覆盖地区要严格控制建设10万千瓦以上30万千瓦以下的纯凝汽式火电机组。

从“九五”开始，新建火电厂一般都要使用单机容量在３０万千瓦及以上的高参数、高效率机组。

第三条 国家鼓励综合利用煤矸石、煤泥、石煤、垃圾等低热值燃料和利用余热、余压、生物质能、沼气、煤层气、高炉煤气等综合利用资源的发电小型工程。

煤矸石电厂燃料指燃烧热值不大于１２５５０千焦／千克（３０００大卡／千克）的矸石燃料，并且必须使用循环流化床锅炉。

在热负荷可靠基础上可适当建设热电联产工程，但必须严格执行环保要求，应按“以燃定电”的方式运行，并要用技术手段分级监视考核。应选用背压机组带基本热负荷，抽汽机组带尖峰热负荷，供电标准煤耗应小于３６０克／千瓦时，热电比应大于５０％。

坚决杜绝借热电之名行凝汽运行之实、借综合利用之名行浪费能源资源之实的行为。对于达不到上述标准要求的小火电机组，要进行技术改造或停运。

第四条 严格贯彻执行小火电机组的审批程序。确实需要建设小火电机组的，均要按计机轻〔１９９５〕２３７２号文件规定的基建程序，先报各网、省电力局（电管局）审核并报各省计委（计经委）、经贸委（经委）同意后，由各网、省电力局（电管局）转报电力部，经电力部审查后报国家计委审批，凡不按规定程序审批，或越权审批的建设项目，不准设计，不批开工，不得并入电网运行，各网、省电力公司不得与其签订并网和购电协议。

第五条 各网、省电力公司要按计机较〔１９９５〕２３７２号文件要求，加强对小火电机组的规范化管理。不论在国家电网或与国家电网联网的地方电网，所有小火电机组的并网和购电协议均由网、省电力公司负责审批。主要运行参数（有功、无功、供热量等）必须及时送到县、地、省三级调度，并按单机容量和电厂总装机容量大小分别纳入省、地二级调度管理。

并网运行的自备电厂应坚持自发自用原则，严格控制上网电量，严禁设立供电营业区。自各电厂对电网应承担调峰义务。

对已建成并网运行的穴电机组，各网、省电力公司要对其并网和购电协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并要按上述要求重新签定，对未签署协议的要予以补签。对不签或拒绝补签协议的一律解网。

第六条 小火电机组上网电价要严格执行计机轻〔１９９５〕２３７２号文件规定，不得高于该地区全网平均上网电价。综合利用和热电联产机组折旧年限和还本付息年限均不应低于１０年，其它小火电机组必须按国家有关财务规定执行。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第七条 对已建成并网运行的小火电机组，各网、省电力公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强化管理，结合本电网的电力市场具体情况，制定管理办法，综合考虑煤耗，热电比例、机组容量等因素，根据煤耗确定各机组的利用小时数、调峰比例，每年核定一次上网电量，完善调度信号，进行合理调度。纯凝汽小火电机组和常规燃油机组还本付息后原则上要停发。

第八条 并入电网运行的小火电机组（含并入电网的自备电厂小火电机组），必须按计机轻〔１９９５〕２３７２号文件规定交纳上网配套费，标准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千瓦。对已投入运行的小火电机组，凡未按规定交纳上网配套费的，必须补交。凡拒交上网配套费的，要从上网电费中扣缴或解列运行。综合利用和热电联产机组投产运行一年后，经网、省电力公司核定，燃料热值与炉型，供电煤耗与热电比均达到设计标准的，其上网配套费值可全额返还。上网配套费由各网、省电力公司负责收缴和返还，专项存储，专项用于本地区的电网建设，不得挪作它用。

第九条 己报废机组要在当年停运和拆除。完成“以大代小”工程的被替代机组，要在新机组投运的第二年停运和退役。退役机组原则上停运和拆除。所有停运和拆除机组不准易地再建或以其它名义继续在电网内运营。小火电机组要按计划退役，退役计划和项目要公布，受社会监督。各地区大项目的审批要与本地区停发小火电机组容量挂钩，以促进电力结构有效调整。

第十条 国家电力公司（含直办公司）及所属各级电力企业严禁参与小火电机组的投资建设，已参与投资建设的项目要按六，七、八条规定办理，否则追究其领导者的责任。省、地、县电力部门的资金（含职工集资）必须集中用于电网建设和大型电源项目的建设。

第十一条 各网、省电力局（电管局）要对在建小火电机组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不符合审批程序和环保要求、污染严重的小火电机组应停止建设，确需建设的项目，要按规定程序审批权限重新审妥批准后，才可继续建设。对尚未开工建设的项目凡未按第四条规定办理审批程序的，一律不准开工。

第十二条 各网、省电力公司的审计监察部门要对小火电建设进行定期的审计监察，对于不认真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小火电机组建设控制不力的网、省电力公司要进行通报批评，严重的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单位要根据本办法具体制定实施细则，加以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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